
附表一 

（機關全銜）受戒治人戒治費用繳納通知單 

中華民國    年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  號 

在
所
編
號 

  姓名   身分證
字 號 

  在所
期間 

年  月  
日起 

年  月  
日止 

伙食費及

用費(1) 
授課鐘點

費(2) 
教材編印

及書籍費

(3) 

尿液篩檢

材料費

(4) 

技訓材料

費(5) 
藥品材

料費

(6) 

其他支出費用(7) 

            項 

目 

1. 

2. 

3. 

共計應繳金額
(1)+(2)+(3)+(4)+(5)+(6)+(7)   （一） 

已扣繳金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二） 

新臺幣    拾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
元整 

新臺幣    拾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
拾    元整 

待繳金額※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一）
－（二） 

繳納期限：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新臺幣    拾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

元整 

當事人

（或關

係人） 

  主辦出
納 

  主辦總
務 

  主辦
會計 

  機關
長官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： 

（一）   當事人（或關係人）收到本通知單後，應於繳納期限內攜帶本通知單至原執行機關繳納
或委託他人代繳或匯入指定帳號。 

（二）   利用郵政劃撥方式繳納，應於通訊欄註明姓名、身份證字號及本通知單案號（如欄外右
上角所示）。郵政劃撥帳號：*********。 

（三）   逾期不繳納勒戒費用者，將依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」規定，移送強制執行。 

（四）   本單據為一式四聯，第一聯存根，第二聯交當事人（或關係人）收執，第三聯送主辦會
計收執，第四聯送主辦出納收執。 

 


